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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期間：一、開立應納稅額繳款書、彙總繳納為全年度經常性辦理。  
二、印花稅檢查作業期間:每年3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
開立應納


稅額繳款書





至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登入相關資料，由網路上列印「印花稅應納稅額繳款書」繳納





隨到隨辦





開具稅單向


公庫繳納





將收據證明聯黏貼於憑證上





彙總


繳納


申請





派案





核准





核發核准函，宣導每年單月十五日前自行核算應納印花稅款。





填具繳款書，向本局申報





至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申報並列印書表繳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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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5年內


印花稅應稅憑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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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





資料


蒐集





印花稅檢查





將收據證明聯黏貼於憑證上





將收據證明聯黏貼於憑證上





將收據證明聯黏貼於憑證上








